
 

北京化工大学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北京化工大学现对招标工作说明如下： 

 

一、 招标编号：BUCT20170312 

二、 招标内容及项目分包名称： 

 

包号 名称 数量 交货时间 交货地点 

01 
东区男浴室浴炉更换项

目 
1套 按招标文件要求 北京化工大学 

三、 技术规格 

01 包  东区男浴室浴炉更换项目（1 套） 

一、投标人的要求 

1、投标人须具备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锅炉）资质； 

2、具有良好的锅炉改造服务业绩，近三年相关改造业绩（需有项目实际改

造经验）； 

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代理商投标时须同时在投标文件中递交自身“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

可证（锅炉）资质证书”及锅炉生产厂商的资质材料含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锅

炉）等。 

5、代理商投标时须提供制造厂商出具的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委托书（投

标文件正本中须附原件）； 

6、代理商投标的，一个制造商对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货物，仅能委托一个

代理商参加投标。 

二、项目说明 

1、项目名称：北京化工大学东区男浴室浴炉更换项目 

2、项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5号 

3、项目规模和特征： 



 

3.1 北京化工大学现安装 1 台功率 0.3MW 左右、1 台功率为 0.4MW 左右的热

水锅炉。  

3.2 通过更换锅炉的方式进行改造，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削减幅度须大于等于

50%，且浓度值须按要求稳定在 30 毫克/立方米以内，一氧化碳排放浓度值须稳

定在 95 毫克/立方米以内，改造后锅炉热效率应不降低。                                                                          

3.3 进行上述指标监测时，须将锅炉负荷调至 75%及以上（可由热水锅炉耗

气量 100m3/h/MW、蒸汽锅炉耗气量 80m3/h/（t/h）验证）。                               

3.4 改造后的设备必须通过区环境监测部门验收。                               

三、改造要求 

要求投标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燃油（气）燃烧器安

全技术规则》、《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和《锅炉节能技术监督管理规程》等相

关要求，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对锅炉房内现有两台锅炉进行更换，为了增加锅炉

使用寿命，系统采用二次换热系统，系统采用常压系统。 

锅炉低氮改造后，锅炉能够满足学校生活热水的正常使用，并符合《锅炉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39-2015）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

改造后实现氮氧化物＜30㎎/ m3的排放标准要求。 

（一）总体要求： 

1、按照目前男浴室锅炉容量选用两台低氮节能热水锅炉，互为补充备

用；要求智能控制，无人值守； 

2、采用二次循环系统，一次软化循环，二次热交换； 

3、二次循环后现有供水系统不得改变，改造过程中不得停开浴室超过2

天； 

4、天然气阀门后管线在于燃气公司沟通后，可以进行局部改造； 

5、现场勘查后，一定利用好目前锅炉房现有位置进行设计改造，同时

对现有锅炉房水、电了解清楚，需要改的在改造费用里计算清楚； 

6、在拆除、安装改造过程中注意对现有锅炉房地面、墙面等设施设备

进行保护，有损坏，修复好。 

（二）特别强调： 



 

1、未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39-2015），不支付中标

合同款，由此带来的环保超标排放各类处罚等由中标方支付。 

2、改造期间因操作失误、设备设施故障，或擅自中断锅炉改造工作等原因

造成损失，均由中标方全部承担。 

3、招标方有权利在改造方改造期间行使监督管理权。 

4、安装时间要求：中标后，15日内安装完毕投入使用，同时办理申报及验

收手续。4月初完成验收。 

四、设计及施工规范 

（一）依据规范及标准：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暖通空调、动力（2009年版）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节能专篇 暖通空调.动力（2009年版） 

《锅炉房设计规范》（GB50041-2008） 

《消防安全疏散标志设置标准》（DBJ01-611-2002） 

《民用建筑设置锅炉房消防设计规定》（DBJ01-614-2002）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2012)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02)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39-2015） 

《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  G0001-2012） 

（二）施工安全管理规范、规程及规定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1 

《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33-2012 

 

五、锅炉改造期限 

按政府要求进度完成全部锅炉的相关低氮改造验收工作，并确保2017年4月

5日前完成改造施工，同时申报环保验收。 

六、报价： 



 

6.1、该改造项目采取总价包干方式。 

6.2、报价明细：对现有设备的拆除、对新设备的安装（锅炉、燃烧器、水

泵、控制柜等）。 

6.3、包施工、包材料、包安全、包技术、包进度,包后期维护。投标方已

确认熟知政府低氮改造相关补贴文件及流程，并自行控制项目造价； 

八、技术标准和要求 

（一）设备总的技术要求： 

中标方应负责燃气热水锅炉的供应、安装、调试运行相关工作。燃气热水锅

炉的供应包括锅炉本体、电控柜、燃烧器、鼓风机及本体范围内阀门仪表等。锅

炉应为目前国内最优产品，具有热效率高、噪音低、体积小、能耗低、污染物排

放低、智能控制等特点。  

2、要求 

（1）燃气：适用燃气符合北京市地区天然气的性能指标要求。 

（2）锅炉自动控制及保护功能包括：点火程序控制、熄火保护、超温报警

及连锁、气源压力低时连锁、水位控制、水温调节及水温设定、烟气氧含量在线

监测等。 

（3）锅炉自带控制柜，锅炉的热工仪表控制、测量等由厂家配套，控制柜

至锅炉的线路施工时按照制造厂图纸进行接线。 

（4）烟气排放应符合北京市环保要求。 

（二）设备基本参数要求 

1、基本要求 

（1）锅炉本体、燃烧器及控制系统均含必须配置部分。 

（2）锅炉性能必须满足招标文件所给使用条件要求。 

（3）锅炉本体采用设计先进合理的结构形式。 

2、 锅炉设备技术要求表 

1. 燃气热水锅炉（采购数量 2台） 

1.1 类型 燃气热水锅炉 

1.2 容量 400KW 左右，300KW左右各一台 

1.3 额定出水压力 0~0.6MPa 

1.4 额定出水温度 ≥80℃ 

1.5 额定回水温度 ≥60℃ 



 

1.6 热效率 ≥95% 

1.7 使用寿命 20年以上 

1.8 烟气温度 < 75℃ 

1.9 CO排放 < 95mg/m3 

1.10 NOX排放 < 30mg/m3 

1.11 能效等级 1级 

1.12 噪音 ≤50dB 

2. 安全保护系统 

2.1 锅炉安全保护功能 

具有超温、超压、缺水、停气、熄火保护

功能，具有故障停炉、人工复位等自动停

机保护功能 

2.2 故障诊断系统 中文显示故障信息及指示故障位置 

3 设备运输、安装及调试 中标方负责锅炉安装、调试。 

4 服务承诺 

4.1 产品保修期 锅炉保修不少于 24个月。 

4.2 
接到用户保修通知后中标方

维修人员到达现场时间 

接到用户保修通知后中标方维修人员到达

现场时间≤2 小时，投标单位应写出具体

时间及承诺。 

5 技术标准 《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6 烟囱 符合锅炉设计要求   

 

3、锅炉安全保护 

锅炉安全保护设备具有在锅炉超压、超温、锅炉熄火及燃烧系统压力高于、

低于设定值，和锅炉控制元件、燃烧器故障时有效及时地将运行中的设备停机，

确保设备和人身的安全。锅炉安全保护功能应具有并不限于以下内容： 

◎ 停气保护 

◎ 烟气温度保护 

◎ 熄火保护 

◎ 吹扫保护 

◎ 极限温度过热保护 

◎ 系统水过压保护 

◎ 系统缺水保护  

◎ 燃气流量稳压保护 

◎ 采暖系统稳压保护 

◎ 水温传感器失效保护 

 



 

九、货物技术要求 

9.1货物的性能与参数： 

（1）锅炉低氮改造项目；                                        

（2）通过更换锅炉的方式进行改造，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削减幅度须大于等

于50%，且浓度值须按要求稳定在30毫克/立方米以内，一氧化碳排放浓度值须

稳定在95毫克/立方米以内，改造后锅炉热效率应不降低；                                                                          

（3）改造后的设备必须通过环境监测部门验收。                                    

9.2货物的制作工艺要求：符合验收要求。                                                      

9.3货物的备品备件、易损件/消耗性材料要求：投标人对各种型号的设备

须提供足够的备件、附件和易损件并保证是原厂生产的产品，以满足设备正常

运行的需要；并列出易损坏的备品备件清单及报价，承诺此价格在质保期满后5

年内不得向上调整。               

9.4货物的检验和测试方法及标准：  

（1）按北京市环保检测部门验收规范的要求； 

（2）符合相关验收规范的要求。 

十、施工要求 

10.1. 入场施工人员必须经过相关专业技术培训； 

10.2.施工中必须有详细的施工计划及进度安排； 

10.3.施工中，如有专业技术操作的，需要持有专业技术操作证件人员进行操作，

禁止无证人员操作； 

10.4. 锅炉低氮改造完成后，达到北京市《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1/139-2015）中规定的 2017年 4月 1日起实施的排放限值，氮氧化物＜30

㎎/㎥； 

10.5. 锅炉低氮改造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燃油（气）

燃烧器安全技术规则》、《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和《锅炉节能技术监督管理规

程》等相关要求，达到环保局改造验收标准； 

10.6.本项目标准参照国家相关规范，保证锅炉安全、高效运行； 

10.7.作业中应当负责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证作业安全； 

10.8、本招标项目已经具备实施条件。采购人负责落实并向中标人提供的，实施



 

安装工程所需的施工场地、现场设施及相关工作条件的具体情况由招标人在现场

踏勘时予以明确； 

10.9、与设备供货与安装工程相关的现场条件和周围环境的其他资料和信息由招

标人在现场踏勘时予以明确；          

10.10、除本章提供的基本信息外，整体项目及安装工程施工现场道路交通和出

入口以及施工现场和周围环境等工作环境和条件在采购人组织现场踏勘时可予

以进一步明确。中标人被认为在踏勘现场时已充分了解本相关现场条件和周围环

境，并在其投标时就此给予了相应的、恰当和充分的考虑。 

 

十一、供货相关服务要求 

11.1 技术服务要求： 

11.1.1   技术咨询 

（1）   中标人免费对招标人提出的技术问题进行解答，并进行现场技

术咨询和指导工作。 

11.1.2    调试服务 

（1）   中标人免费进行设备调试，性能参数达到合同要求。中标人免

费调试后需填写《专用物资售后服务情况记录表》，经相关人员

签字确认后并在招标人技术管理部备案视为免费调试完成。 

（2）   中标人免费配合设备的调试和投入运行的工作。 

11.1.3   技术培训 

（1）   中标人就所提供的设备及操作系统，应对招标人的技术人员和

维修人员 

进行操作和维修方面的培训。 

（2）   中标人派出的培训人员，应具有四年或四年以上的维修经验。

培训人员 

的简历连同培训计划一并提交，招标人不满意可要求更换培训

人员。 

（3）中标人免费技术培训后需填写《专用物资售后服务情况记录表》，

经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后并在招标人技术管理部备案视为免费技



 

术培训完成。 

11.2 运输要求： 

（1）   中标人负责产品的装车、运输、卸车。 

（2）   为了保证设备在长途运输和装卸过程中的安全，产品包装应符

合国家或 

专业（部）标准规定。由于包装不善导致设备锈蚀、失缺或损

坏，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 

（3）   每一包装箱内必须附有装箱清单。 

（4）   产品在装运前由中标人投保，一旦产品在装车、运输、卸车过

程中发生损坏或短缺，由中标人负责索赔。 

（5）   中标人保证在确认产品因装卸、运输中发生损坏或短缺后，3

日内给予调换、修复和补齐缺件，不管其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

的，都不能以办理索赔为由而拖延。 

（6）   中标人交货前需进行现场踏勘，以确保设备可以到达并卸车至

招标人 

指定地点，如中标人未进行现场踏勘，造成标的物无法到达并

卸车至招标人指定地点，所造成的损失由中标人承担。中标人

现场勘探后需填写《专用物资售前服务情况记录表》，经相关人

员签字确认后并在招标人技术管理部备案视为现场勘探完成。 

（7）   中标人交货前 5天将设备名称、规格、数量、包装箱件数、每

件包装箱 

的尺码、毛重及对产品的卸车场地（卸车由中标人负责）、贮存

的特殊要求以传真的形式通知招标人，以便接货。如果包装件

重量超过 20吨或尺寸达到或超过 12米长、2.3 米宽和 2.37

米高，中标人应将其重量或尺寸通知招标人，并特别提醒。若

货物中有易燃品或危险品，中标人也须将详细情况通知招标人，

并特别提醒。               

11.3 售后服务要求： 

（1）  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两年。 



 

（2）中标人应在招标人附近设有服务点，维修人员接到维修电话后须尽快赶

到现场。服务点须提供足够的备件以适应维修需求。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说

明服务点地址，以及接到故障通知后几小时内赶到事故现场。 

（3）在质保期内的工作应包括对成套产品的常规检查、调整等。具体的操作

程序和内容须在投标时说明。 

（4）中标人应对保质期内质量原因导致的产品损坏实行无偿的修复，甚至产

品更换。 

（5）在缺陷保修结束时，须由专业工程师对系统进行再一次测试，中标人自

费解决任何故障且须得到招标人的认可。故障消除后，中标人需提供报告给招

标人，内容包括故障原因，解决措施，完成修理所费时间及恢复正常运行日期

等。 

（6）在质保期内，中标人负责免费上门维修服务，免费上门维修服务后需填

写《专用物资售后服务情况记录表》，经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后并在招标人技术

管理部备案视为免费上门维修服务完成。 

（7）在质保期内，中标人负责免费指导设备保养服务，免费指导设备保养服

务后需填写《专用物资售后服务情况记录表》，经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后并在招

标人技术管理部备案视为免费指导设备保养服务完成。 

（8）在质保期满后，中标人需填写《专用物资售后服务情况记录表》，经相关

人员签字确认后并在招标人技术管理部备案视为质量保证期完成。 

十二、其他要求 

1．投标人应负责设备的运输和安装，并负责安装后的调试和培训,培训直

到操作人员熟练掌握为止。 

2．投标人应提供详细售后服务方案（包括质量保证期等）、应急预案等。 

3．投标人应以人民币报出本次招标所有货物和全部服务的总价。 

4．拆除的具有残值的相关设备物品，处置权归甲方。在设备更换安装过程

中产生的渣土、废弃物等，由中标单位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关费用。 

5.交货地点：用户指定地点。 



 

6.现场勘察：时间地点另行通知。招标公司将在约定的时间对到场勘察的

潜在投标人进行登记，未在规定时间到场进行实地勘察的潜在投标人，其投标

将被拒绝。 

7、投标人对招标文件中星号条款不满足的，其投标将被拒绝。 

8、分项报价中应含如下分项报价内容： 

分项报价表（格式可按需调整） 

序号 分项明细 数量 单位 单价（元） 总金额（元） 备注 

1 锅炉及原有设备

拆除 

2 台   
可以在室内解体后运至

院外招标方指定位置 

2 燃气热水锅炉 1 台   300KW左右 

3 燃气热水锅炉 1 台   400KW左右 

4 换热器 2 台    

5 一次循环水泵 2 台    

6 二次循环水泵 2 台    

7 锅炉补水箱 1 台    

8 软化水设备 1 台    

9 
室内地面、墙面顶

棚彩钢板烟囱洞等

恢复、 

1 项    

10 水电改造 1 项    

11 天燃气管道改造 1 项   天然气阀门下可以改动，同

时与燃气公司沟通、申报 

12 合计  

 

四、招标工作 

1、购买招标文件时间：2017年 3月 13、14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4:00-15:00.

（请携带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2、购买招标文件地点：北京化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招标采购办公室（朝阳区



 

北三环东路 15号北京化工大学综合楼 A座 20C）。 

3、招标文件售价：电子标书，每包售价人民币 500元，售后不退。 

4、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 2017年 3月 17日上午 10：30(北京时间)；逾期

收到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恕不接受（根据委托方要求，如有变化，另行通知）。

届时请贵方派代表出席开标仪式。 

5、开标地点：北京化工大学会议中心会议室。 

6、联系人：陈老师 010-64433870 

北京化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 

                                              2017年 3月 12 日 


